
隨
著國際化腳步，商務發展與需求也逐

漸多元化、專業化，我國證券市場及

期貨市場之發展，也因法令鬆綁而更加活

絡，成為我國目前最新興的投資、理財領

域。一旦有了交易制度及場所，伴隨而來

的，除了利益外，必然也存在著風險。因交

易而生之紛爭就是風險之一。

我國仲裁機制近幾年才較為完備

目前全球已有三十多個國家或地區實施

期貨交易制度，進行證券交易制度者更是多

不勝數，對於交易紛爭的解決，大多經由法

院訴訟。而我國因應國際商務之交流、民商

事務發展之演進，已有仲裁程序、調處（解）

程序等，作為訴訟程序的替代或前置程序，

以不同的紛爭解決途徑因應多元化的民商事

件發展。

事實上，仲裁制度在近代國際社會間有

越來越受重視的趨勢，主要是它較曠日廢時

又勞民傷財的法院訴訟程序擁有迅速省錢的

效果，也較其他紛爭解決方式具有準司法的

效力，所以在當事人希望事件以彈性的方式

快速解決下，會傾向以仲裁來達成目的。

儘管我國早在民國初年就有商務仲裁概

念，不過隨著政治動盪及國際與國內事物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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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仲裁法一直到近幾年才比較完備。而我

國目前依法成立的仲裁機構共有四個，其中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是最早成立也最重要的，

由於我國並無專業的證券期貨交易紛爭仲裁

機構，目前這方面的糾紛都委由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處理。期貨公會為了瞭解仲裁機制運

用於證券期貨交易爭議的可行性，所以委託

恆業律師事務所林繼恆博士及其團隊進行研

究調查。其中發現美國的自律機構其最大功

效是勞工證券糾紛方面，而台灣則是以營建

為主，雖然在我國的金融法規中，對於交易

紛爭有提付仲裁的規定，不過實務的運用並

不多。

仲裁相較於訴訟或

其他各種解決紛爭制度的優點

1.尊重當事人自治：

當事人雙方得自行約定仲裁程序、選擇

仲裁舉行之地點、選定仲裁人，甚至是決定

仲裁所適用之程序規則及對解決爭議所適用

之實體法等，這些都表現出對於當事人自治

性較高之爭議解決方式之尊重。

2.專家判斷：

當事人可選定精通專業知識者為仲裁

人。尤其商事爭議之解決上，因商事上往往

有其獨特的交易習慣、專用的契約術語，甚

至是當事人締約之合理公平與否，只有該行

業之專家最為熟悉。精通商事交易習慣與專

業知識，對於商業上之公平標準會更加重

視。由專業仲裁人裁判，易獲得妥適且實際

之解決。

3.迅速判斷：

為迅速有效解決紛爭，仲裁判斷需於接

獲爭議發生通知之日起，六個月內完成，必

要時得延長三個月。且仲裁採一審制，而法

院訴訟原則上採三級三審制，自起訴至判決

確定，曠日廢時，當事人權利不能獲得即

時、有效之保障。

4.維護隱密性：

仲裁程序中，所進行仲裁判斷之評議或

仲裁資料不得公開，意在維護當事人商業秘

密；至於法院之訴訟程序救濟，一經公開審

判，事業營運之方法、成本、利潤及其他機

密，恐有洩漏之虞，而遭致難以彌補的損

失，即使贏了官司，也不見得有利。

5.維持和諧：

在訴訟上，原被告雙方為求勝訴，在程

序上需採取尖銳且對立的攻擊防禦手段，爭

端雖因訴訟終結而解決，仍不免影響當事人

之間和諧。而進入仲裁程序，雙方的對抗性

遠比訴訟中小，對維持彼此之合作關係較有

利。此外，仲裁費用較訴訟程序少也是一大

優點，例如因財產權而聲請仲裁之事件，依

仲裁標的之金額或價額核定仲裁費用，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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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許慈倩　攝影／鄭人和

「我國期貨及證券交易爭議仲裁機制之探討」研討會

從國外經驗看
仲裁機制之可行性

◆研討會現場，期貨從業人員專心聽講。



中，僅有寥寥幾位研究證券法令制度之法律

學者，及具有證券法令專長的律師，卻無任

何鑽研期貨法令之學者、律師，亦乏具有證

券、期貨實務經驗之業界人士。仲裁人資格

方面，仍有加以強化之必要。以美國證券期

貨交易仲裁機制為例，為強化證券期貨交易

仲裁人之專業能力，即要求應由具有證券期

貨實務經驗者擔任「業界仲裁人」(industry

arbitrator)。

◆國際接軌：針對證券期貨交易日趨國

際化，國外仲裁協會，例如美、英、義大利

等國及如聯合國、國際商會等國際組織，多

專門針對跨國性交易的紛爭訂有處理國際貿

易商事紛爭的仲裁規則。參照外國或國際組

織之仲裁規則，我國應可參照外國仲裁機構

或國際組織之立法，設計國際仲裁中心，並

制訂國際性、專業性之仲裁規則，方能在仲

裁機制上與國際接軌。

◆建立公信力：將我國現行之爭議仲裁

機制與國際接軌，例如訂定國際仲裁規則與

證券期貨爭議之專業仲裁規則，使當事人得

以約定在發生國際交易或證券期貨爭議時，

應適用此類之國際性專業仲裁規則，進而保

障仲裁判斷的專業性與可靠性，以取得國際

間對我國仲裁機制之認同。

早日落實仲裁機制

我國證券投資人及期貨市場之參與者以

散戶居多，當其權益受損，必須耗費相當時

間、金錢提起訴訟，故多裹足不前。因此，

如要使我國證券、期貨交易市場更為健全，

制度上就要更能充分保障每個投資人、交易

人，並且也能保障券商、期貨商、交易所

等。從證券、期貨交易的法律層面來看，給

予更為便捷、更不需耗費時間、金錢的解決

爭議途徑，必然也是相當重要且具關鍵性的

一環。

在我國致力於經濟國際化、金融自由

化，及發展亞太區域金融中心的目標下，主

管機關實有必要積極推動強化國內證券期貨

交易體系。

參考美國、大陸的仲裁機制及國際慣

例，林繼恆博士認為從強化仲裁人資格、國

際接軌與建立公信力三方面著手，由證券商

同業公會及期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設立仲裁

機構，從成本、效益及資源整合上考量，都

是非常可行的方向，也是讓我國早日落實金

融交易紛爭仲裁機制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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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遠較訴訟程序須經三個審級之總額為

低，省卻當事人因解決民商事紛爭所需之鉅

額費用。

我國期貨交易爭議及其仲裁之規定

期貨交易於我國仍屬新興之金融交易領

域，期貨交易法也是近十年方制定通過。其

中在期貨交易爭議解決機制上，規定當事人

得依約定進行仲裁。

目前實務上，期貨交易爭議的常見類型

則包含有：在期貨投資人與經紀商之間，因

業務員執行職務有違法或不正當之行為、業

務員執行職務有所疏失、未充分告知投資人

各種期貨商品之性質、交易條件及可能之風

險、或是交易不符投資人之授權指示等等，

在投資人方面則會有未即時繳交保證金、繳

交保證金不足致公司損失、未依約履行交割

事宜之程序；於期貨交易所和期貨商

之間，亦常發生保證金之爭議，繳納保證金

不足或因交易量大而有保證金漏提之情況。

由於期貨交易法並未如證券交易法規定

強制仲裁，故當事人間仍得自行選擇約定仲

裁條款與否，實務上，當事人對於期貨交易

爭議解決，仍多以民法上關於債務不履行或

是侵權行為之規定為請求權基礎來進行訴

訟，而少見以仲裁機制解決爭議。我國司法

實務及行政實務上，亦仍未見相關判決或函

示對於期貨爭議仲裁之解釋。

現行證券期貨仲裁機制之強化

由於我國現行之證券期貨交易爭議，皆

以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作為仲裁機構，但為因

應證券期貨交易多元化、國際化之發展趨

勢，透過研究，認為應強化以下仲裁機制之

功能。

◆仲裁人資格：仲裁協會現有之仲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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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判斷之效力與執行
基本上我國法制對於仲裁制度相當認同，並肯定其功能，如涉及專業性較高的

商事或勞資紛爭，也都因應其事件特質而規定得付或應付仲裁，以突顯仲裁制度

之優點。而且就像前面提到的，仲裁制度具有「準司法」的效力，可作為訴訟

程序的替代或前置程序，所以對於當事人而言，仲裁之判斷與法院之確定判

決有同一效力。仲裁判斷書送達當事人後，當事人不得對仲裁判斷聲明不

服（撤銷仲裁判斷之訴除外），仲裁庭本身也不得撤回或變更仲裁判斷；

此外當事人亦不得再就仲裁判斷意旨的爭議為相反的主張，或是另行提起

訴訟或另行聲請仲裁。

但仍須再次強調，「仲裁庭」所為並非行使司法權，故仲裁判斷本身不具執行

力。而須再次透過法院認可該仲裁判斷後，才具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

行。不過，仲裁標的如果是「金錢給付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

定數量者」、「給付特定之動產者」，當事人可以書面約定仲裁判斷

不必經法院裁定就可以強制執行了。

「我國期貨及證券交易爭議仲裁機制之探討」研究團隊


